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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法哲学阐释

江国华

摘 要  基于法哲学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道路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集中体现在合法性基础、内在规定性、制度理性等三个

基本方面，其合法性根植于历史、法理、绩效和民意之中。其中，历史合法性从“四个走出来”

获得明证，法理合法性由“三个具备”得以证成，绩效合法性据“四大奇迹”得到展述，民意合

法性藉“三个特性”予以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规定性蕴藉于本体、

本质、逻辑和价值之中，其中，本体的内在规定性昭示于“三者有机统一”，本质的内在规定性

显示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逻辑的内在规定性展现为相互印证的“三大逻辑”，价值的内在规

定性展示为“政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理性融科技理性、

人文理性和法治理性于一体，其中，科技理性凝练为“三个体现”，人文理性氤氲着“三重眷

顾”，法治理性功耕于“三个筑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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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伟大斗争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

探索出来的政治道路，是一条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现实基础和未来指向的发展道路，是一条能够反映中

华民族整体利益、能够团结亿万人民共同奋斗的正确道路。其在本体论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认识论上，坚持政治发展一般规律、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中国

具体国情有机结合；在方法论上，坚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价值论上，坚持人民中心和全

过程人民民主。 “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现代化，并不是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路，各国完全可

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2］（P3-9）。实践已证明并必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走出的一条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能够实践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的政

治发展道路”［3］（P52）。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基础

在当今时代，由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法性”概念经由哈贝马斯等人阐发，业已成为政治哲学、法

哲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共同的重要分析范畴［4］（P50-56）。在法哲学的视野中，“合法性”论证既是其检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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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系统正当性的惯常方法，也是其诘问法律系统正当性的常规路径。基于其内在逻辑，“合法性”论证大

体上沿袭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条线索展开。其中，形式合法性即“合法律性”，是马克斯·韦伯赋

予“合法性”概念的最初含义。他指出：合法型统治即合法律性的统治，因此，合法型统治是建立在法律

授权的基础之上，而统治过程即是行政命令符合法律；只有满足法律程序的统治才是值得信仰的［5］

（P245）。实质合法性即统治的有效性，是从马克斯·韦伯“合法性信仰”中析出的意涵。形式合法性与实

质合法性的统一，就是法律性和有效性，此即合法性信仰的来源，二者兼具的政权才值得信仰。

（一） 基于历史的合法性：“四个走出来”

历史合法性是指民众对政权组织既往制度与政策及其实践进程的社会心理认同程度［6］（P129-139）。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

己特点的发展道路。”［7］（P15）。自 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历经了 100 多年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在君主立

宪制、议会制、总统制、“三权分立”体制、“五权分立”体制甚至联邦制等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的情势下，

历史性地选择了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俗话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道路好不好，自己走

了才知道。自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并成为中国新民主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之根本保障。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建设，并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深刻的洞察力，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方略，创造性地

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近十年来，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基础

性制度框架基本确定，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更加成熟稳健；近五年来，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得以全面推进，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局面。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我国国体、政体，形成以根本政治

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为主体的政治制度体系，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并通过宪法将其核心思想、主体内容、基本要求予以确认和规范。在持续探索政治发展道路

的历程中，我们取得了成就，经历过挫折，也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性认识：那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

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8］（P88-89）。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

出来的。近代的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面对灾难

深重的同胞和支离破碎的家园，无数仁人志士深刻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受欺。为了拯救民

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并尝试了各种救国方案，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民贫穷受欺、落后挨打

的局面。就在中国处于严重的历史困境之时，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登上了历史舞台，并自

觉承担起救国于危难、拯民于水火之中的历史重任。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饱受磨难的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权

力，成了国家主人。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拯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在对中华文明五千年传承中走出来的。一种政治制度的

生长，总是与社会土壤息息相关。只有扎根于适宜的土壤，才会不断吸收养分而茁壮成长；离开了适宜

的土壤，难免陷入“南橘北枳”的悖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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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

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 五千年中华文明滋养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传承着五千年中华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

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9］ （P16）

（二） 基于法理的合法性：“三个具备”

法理蕴含着良善价值和正义美德，并具有让人民认为“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力是正当的、合乎道

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10］（P82）。路易斯·亨金说，“一个合法的政治社会应基于人民

的同意，这种同意应在人们为建立政府而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反映出来。这种社会契约通常采取宪法的

形式”［11］（P7）。 在事实上，随着人民主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遵循宪法制度已经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

的根本性基础［12］（P50-55）。中国宪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体内

容、基本要求均有相应明确规定，并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法治体系和制度体系。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备充分的宪法基础。现代政治本质上就是宪法政治，而宪

法的本质就是“政治契约”。据此，只有建立在宪法基础之上的政治统治才具有法理上的合法性。我国

宪法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国家根本法［13］（P188），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总根据。

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逻辑起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原则，即四项基本原则；规定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宗旨，即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规定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14］（P4）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备完整的法治体系。在法理上，法治是政治走向成熟的重

要标志；现代政治本质上就是法治政治。哈耶克认为，民主政治国家最深厚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法治［15］

（P38-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具有高度的统一性。诚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16］（P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引

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规范和保障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

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

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等，为创立新型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体系积累了经

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制定了《共同纲领》、宪法、组织法、选举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确立了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创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框架体系；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通过修宪、立法、修法等诸方式，逐步完善了以宪法为核心，以人民代表大会法治

体系、政治协商法治体系、民族区域自治法治体系和基层群众自治法治体系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法治体系。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备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在法理上，制度是政治统治方式、

方法的总和。现代政治就是制度化的政治，因此，制度化程度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评价指标。亨廷顿指

出：“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支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

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17］（P2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既有科学的指导

思想，又有严谨的制度安排，既有明确的价值取向，又有有效的实现形式和可靠的推动力量。”［18］（P77）因

此，“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19］（P250），“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

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本所在”［13］（P10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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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绩效的合法性：“四大奇迹

来，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得到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日益完善，标

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逐步成熟、更加定型，为保障人当家作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了强大政治保障。

”

绩效就是政治的成绩和效果，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渊源。罗尔斯说：“任何一种特定的民主的

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和合法性。有效性是指实际的行动，

即在大多数居民和大企业或武装力量这类有力量的团体看政府的基本功能时，政治系统满足这种功能

的程度。”［20］（P176-179）反之，若是长期不能提供福利、繁荣、公平、正义、国内秩序或外部安全，就会逐步

瓦解民主政府自身的合法性［21］（P356）。绩效合法性的获取要求执政者能够根据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调整其方针政策，并随着实践进程的深入，发挥制度效力，践履其政治整合和利益

表达功能，释放最佳绩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创造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

治久安、人民生活持续改善等奇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绩效合法性构筑了坚实基础。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创造了政治长期稳定的奇迹。政治稳定是指一定社会的政

治系统保持动态的有序性和连续性。在法理上，政治的稳定性与合法性互为因果、互为条件。政治的稳

定性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渊源，而政治的合法性又构成政治稳定性的基本条件［22］（P127-128）。在亨廷

顿看来：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政治系统各要素没有变化，而是指政治系统内部的主要成分，如基本政治

价值、政治文化、基本政治制度等比较持续或比较平缓的变化。 据此，政治稳定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政权

体系稳定，包括政治共同体稳定、政治体制稳定和执政者稳定。二是国家权力结构合理，体现为权力结

构具有科学性、规律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三是政治运行过程和政治生活的规范性和有序性［23］（P1-2）。

三者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其中政权体系稳定最为根本，政权不稳就是政治的绝对不稳，而其他两个

层次不稳是政治的相对不稳［24］（P403）。政治稳定得以维系取决于三条基本途径：一是筑牢政治统治合

法性的认同基础，二是巩固政治系统权威性、民主性和科学性的制度保障，三是提升政权系统的团结能

力、动员能力和治理效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外部世界如何刀光剑影、国际环境如何云橘

波诡、发展道路如何艰难曲折，都无法动摇中国的政治格局，都没有改变中国政治向现代化稳定迈进的

方向。这种持续的政治稳定性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合法性的事实基础。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奇迹。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

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所以，李普塞特说：“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25］

（P23）；从长远看，“几代人时间的长期持续的有效性，也可以给予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在现代世界，这

种有效性主要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26］（P5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

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GDP总量由1952年的679亿元人民币

快速提升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从1952年的119元快速提升到2020年的71965元。

截至 2020 年，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达到 17%，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 30%［27］。 经济快速增长使

广大人民群众普享改革发展的红利，实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绩效合法性。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创造了社会长治久安的奇迹。民以安为乐，国以安为兴。社

会治安是衡量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标尺，也是鉴定民主成色的基本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

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28］好的政治，必然产生好的民主。

好的民主，应当广聚社会共识而不是制造社会冲突和撕裂，应当导向社会正义而不能导致社会不公和不

平，应当保持社会稳定而不能带来社会混乱和动荡，应当激发人民向善向上的天性而不能姑息骄奢淫逸

之风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社会和谐稳定、长治久安的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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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以来，法治社会建设全面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

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目前，我国每10万人中命案数为0.56，

是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10万人中刑事案件数为339，是刑事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持枪、爆

炸案件连续多年下降，是枪爆犯罪最少的国家之一；2020年，全国刑事立案总量实现5年连降，8类主要

刑事案件和查处治安案件数量已实现6年连降……人民群众的安全感逐年上升，2020年达98.4%，2021

年上半年达98.56%。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近期公布的全球法律与秩序指数中，我国排在第二［29］。

其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创造了人民生活（人权）持续改善的奇迹。人权为政治合法

性奠定了终极的人道基础，提供了测定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标准［30］（P45-47）。法国政治学家夸克认为：

“政治权力除非是想抛弃自己的任何荣誉，否则，它就必须通过为共同体服务而使自己的合法性得以证

明。”［31］（P47-48）政治不能做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好的政治，必须管用而且有效，使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人权得到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人民幸福生活就是最大的

人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目前，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

会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10亿人；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健

康权得到充分保障，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方面权利不断发展。

（四） 基于民意的合法性：“三个特性”

“合法性即（人民）对政治统治权力的承认”［31］（P12），就是政府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公民视为民主的

和符合人道的。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最有发言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

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只有能够持续造福人民的发展道路，才是最有生命力的［32］（P273）。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高度的认同性。政治的合法性取决于民众对于其统治

系统和秩序的认同、支持和拥护。这种认同、支持和拥护是基于人民某种共同的价值信仰、共同的梦想

和共同的利益而对统治者的正当性所表示出来的认可。“政治认同”意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一

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

己看作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并自觉

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33］（P501）。它包含“情感倾向”和“心理归属”两重涵义，

其本质就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统治的认可和同意。政治认同与政治忠诚互为条件。政治认同度越高，政

治忠诚愈坚定；政治忠诚度越高，政治认同愈牢固。只有在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的条件下，人民才会将

政治忠诚当成一种应尽的义务，从而使执政者及其政治统治获得高度的合法性。习近平总书记说，“人

心是最大的政治”“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3］（P153）。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民众对我国政

权机关表示信任度占比达98.82%，其中，民众对于军队的信任度占比达93.84%，对法院的信任度占比达

69.59%，对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的满意度占比达82.81%［34］（P1-9）。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普遍的服从性。公民服从意指公民基于内在意愿或外

在约束而表现出的与某种政治权威要求相符的行为［35］（P31-39）。政治服从与政治合法性互为表征——

服从程度越高，表明政治合法性越强；政治合法性越强，公民政治服从程度就越高。“就政治的本来含义

和实际意义来讲，只有当社会成员选择政治服从行为时，政治权力制约关系的同一性才得以存在，政治

权力才是有意义的”。但“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心理，关键在于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对

于政治统治及其方式、方法的认可和同意。正是这种认可和同意，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36］（P117-

125）。如果一种政治统治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即使得到了服从，也不具有合法性或难以维持其合法

性。同时，政治服从直接影响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如果统治无效，一切都是空谈。 李普塞特认为：“ 有

效性一再丧失，势必危及一个合法系统的稳定性。”［25］（P49）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广泛的参与性。政治参与是民众表达意见和维护权益

的重要渠道，也是维持和促进政府合法性的有效机制［35］（P1-9）。范·戴斯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自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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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与政府、政治或国家打交道的一种活动或行为［37］（P349-367）。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公

民沟通政治意愿、监督政府行为，从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而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及其规模、

程度构成了政治合法性重要渊源。佩特曼指出：“参与不仅仅是一套民主制度安排中的保护性附属物，

它也对参与者产生一种心理效应，能够确保在政治制度运行和在这种制度互动的个人的心理品质和态

度之间具有持续的关联性。”［38］（P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逐步建立并完善了民主选举、民主协

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完整链条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形式，产生了多形式、多领域、多层

次的政治参与机制和方式，人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均逐年提高。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规定性

在哲学上，内在意指事物本质的、必然的属性；规定性指陈事物因受到约束或制约而具有的规律性

和确定性。因此，内在规定性是一个涵摄本体存在、本质属性、内在逻辑和内在价值等诸多意象的范畴。

在法哲学上，政治的内在规定性与合法性密切相关。但合法性源于“他者”；而规定性生于“我者”。如果

说政治的合法性是一个有待证明的命题，那么政治的规定性则是一个需要诠释的命题。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有其本体、本质、逻辑、价值等多重内在规定性，正是这种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其与西方

资本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分殊。

（一） 内在本体：“三者有机统一”

在哲学上，本体既指陈事物的形体或基础，亦涵摄客观现实的抽象本质［39］（P38-48）。本体论所关注

的乃是存在者的本原、性质、规律和关系［40］（P305）。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

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1］这一论

断申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1］；三者有机

统一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本体。

其二，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在规定性。如果说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总

体根据，那么法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准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发

展史就是党领导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不断推进人民民主政治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程序

化，并保障人民群众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历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这个总目标既规定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性质和方向，又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

点和总抓手。法治是政治昌明的基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开辟了中国政治发展新境界

其一，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根本保障。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首要内在规定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

最高政治原则。”［41］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根本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的根本保障。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党居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内在地要求：既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亦要支持各级国家机关与人大依法依章

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42］（P145）。在逻辑上，党的领导是一切发展的前提，没有党的领导，就

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事实；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

其三，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根本宗旨。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

共同成果和共同价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在规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我们形成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安排，其根本宗旨就在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

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推进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我们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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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基本结论，贯彻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的精神要旨，坚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在制度

上，全面推进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法治化；在实践中，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为确

保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阔、越走越稳健。

（二） 内在本质：全过程民主

本质即一事物区别于其它事物的根本特性［43］（P5-13），而政治的本质就是阶级统治，国家政权掌握

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一国政治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政权及其政治之本质就是为人

民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并

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其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国体的本质体现。在宪法哲学上，国体关涉国家性

质的根本性追问。毛主席说：“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44］（P676）我国的国体

为人民民主专政，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始终保证国家一切权力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保证

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因此，评价一个国家民

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坚持“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标准：一要看人民

有无投票权，更要看他们有无广泛参与权；二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的口头许诺，更要看许诺实现

程度；三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否真正得到了

执行；四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45］（P8）。

其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本质体现。在宪法哲学上，政体关涉国家政

权组织形式的根本性追问。毛主席说：“‘政体’问题，就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

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形式”［44］（P677）。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本质

上就是要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各项国家权力，通

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共同发展，使广大

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46］，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载体”［47］。从法律上来看，确保国家机构产生及

其权力运行的“全过程”民主化、程序化和法治化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基本的要求。

其三，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体现。所谓政权，意指掌握国家主权的

政治组织及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本质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称号，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

基本定位。”［9］（P16）因此，“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人民政权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一切依

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政权“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就是要坚持国家政权由人民产生、对人民

负责、受人监督；一切为了人民，就是要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一切依靠人民，就是要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坚持“以百姓

心为心”。因此，国家政权的“人民中心”本质，要求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即把人民当家作主更具

体地、更切实地体现到党治国理政之措施上来，更具体地、更切实地体现到党和国家机关为人民服务的

工作上来，更具体地、更切实地体现到实现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向往的工作上来。

其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宗旨的体现。党的宗旨即一个政党存在的

根本目的和意图。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与中国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

依。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

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特定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一切行动的根

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48］（P28）自其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

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因而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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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据此，发展和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内在规定性，是执政宗旨的根本

体现。

（三） 内在逻辑：“三大”基本逻辑

在现代汉语中，逻辑意指一般规律、原理和规则的总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41］其中的“历史

逻辑”就是历史的内在规定性，即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理论逻辑”就是理论的内在规定性，即理论的

证成和证伪；“实践逻辑”就是实践的内在规定性，即实践的尺度、检验或验证、证明。

其一，历史逻辑，即历史的必然性或规律性。所谓历史必然性就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之间的历史

联系，是现实条件同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活动的目的、手段和结果、直接后果和间接后

果之间的内在联系［49］（P3-12）。历史必然性具有社会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即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属

性，但它不能离开人的活动而孤立地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

动而已。”［50］（P118-119）人的依赖关系是历史必然性所固有的，历史必然性也内在地包含了人们作某种

选择的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1840年以来历史发展的

必然产物。鸦片战争之后，为“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中国人民在三条政治发展道路上作

了艰难的探索：一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改良的封建主义道路，二是由“戊戌变法”“晚清新政”和“辛

亥革命”所开启的资本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三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

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历史表明，正是在前两条道路走不通的困境中，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但这条道路也非一帆风顺。在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在吸取“右倾路

线”“左倾路线”“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全盘苏化”等深刻教训之后，终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因此，这条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和富强文明而前赴

后继英勇奋斗的历史必然性的产物。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展开，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是始终坚持将解放和

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充分体现了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体现社会进步趋势的必然性；

二是始终坚持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充分体现了人本身发展的客观趋势的必然性；三是始终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哲学，充分体现社会进步和人本身发展的相互关系的必然性。

其三，实践逻辑，即实践的证明或检验。政治乃是一种实践知识，

其二，理论逻辑，即理论的证成与证伪。在法哲学上，证成是指给一个决定提供充足理由的活动或

过程。戴维·施密茨将当代政治哲学中证成国家的方法分为“目的的证成”和“发生的证成”［51］（P53-55）。

前者以制度所实现的内容为证成的大前提；后者以制度产生过程的发生性质为证成的大前提。由于政

治道路的证成通常伴随着尖锐的政治斗争，因此，证成的过程往往与证伪的过程呈交互状态——某种政

治道路的证成过程，本质上就是与之相左的政治道路的证伪过程。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

主要是围绕如何解决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民主自由三个课题展开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改良主义、自

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多种主义被证伪的背景下，先进

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

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产生了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立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思想，并通过贯彻由“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构成的“四位一体”，由“总依

据、总目标、总任务”构成的“三位一体”，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构

成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构成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由“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及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

建设”构成的“三个共同”“三个一体”等统筹安排，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境界，证成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好”。

并需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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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实践检验过程是不同认识之间以实践结论证实自己并反驳对方的逻辑证明过程，是实践证明和

逻辑证明的统一。因此，实践检验当然离不开实践，但实践过程并不等于实践检验过程［52］（P56-61）。正

如列宁指出的：“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式固定下来。这些格式正

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人类长期的通过实践验证

自己认识的过程，被抽象概括为逻辑证明的形式，人们又运用这一逻辑格式去从事实践检验。”［53］（P233）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

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

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仅有效地保证了人民享有更加

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而且有效维护了国家独立自

主，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大幅提升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用

自己的实践经验，用实际行动及取得的成就彻底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同时也宣告了“中国崩溃

论”的崩溃，为人类民主政治的模式与道路选择提供了一种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全新模式。

（四） 内在价值：政治文明新形态

所谓政治的内在价值意指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基础上产生、形成、发展的政治主体间的价

值关系［54］（P99-103）。它涵摄人们对所希冀得到的具有政治价值的事物的思考与信念，如权利、正义、民

主、自由等。政治价值是政治行为的直接动机，没有一套根据社会的政治现实所建立起来，并得到改善

的内在的政治价值体系，人们在现实社会的政治实践与活动必将缺少应有的坐标与意义而无法实现改

进与提升［55］（P111-1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政治文明新形态为其内在价值。所谓政治

文明新形态集中表征为“五大文明为一体”“全过程人民民主”和“法治文明”三个基本标识。

其一，以“五大文明”为一体的政治文明，即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五

位一体”的整体性文明形态。其中，政治文明是保证，为其他文明建设提供政治保证、制度支持和法律保

障；精神文明是灵魂，为其他文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文明是条件，为其他文

明的发展提供社会秩序基础和社会发展保障和社会组织支持；生态文明是前提，为其他文明发展提供生

态基础、环境条件和丰富资源［56］。基于社会有机体各构成要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系统性

原则，必须将政治文明置于社会有机体这个总的系统中来谋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我们从

以“四个现代化”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中心，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并重，再到“五位一体”推进，逐

步形成了“五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价值，并以此为指导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

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

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P10）

其二，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根本宗旨的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其内在价值。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道路的内在取向，“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

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47］。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规定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一项内容，强调全过程人民

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

路，全面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1］因此，贯彻全过程

人民民主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志。

其三，以“法治文明”为保障的政治文明。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法治与国家前途、民

族命运、人民幸福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保持

高度统一性。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要求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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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领域的体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就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重要保障——法律是政

治的规则，它调整着政治关系，规范着政治行为，维护着政治秩序。正是政治的法治化建设有力地促进

了中国政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与发展［57］（P74）。因此，法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法治文明

的发展过程，既是人民民主政治权利及其行政方式法治化的过程，也是国家各项权力配置及其运行方式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坚持以政治文明为统帅，以法治文明为保障，统筹推

进政治道路与法治道路的协同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标志。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理性

制度理性乃法哲学的固有话语范式。如果说制度化是政治理性发展的产物，那么理性化则是制度

文明的内在需要。亨廷顿说：“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弱的政府，而且是一个坏的政府。

政府的职能就是统治。一个缺乏权威的弱政府是不能履行其职能的，同时它还是一个不道德的政

府。”［17］（P26） 但制度化并非政治文明的充分条件，为追求更好的政治，世界各国无不重视国家政治生活

和公共事务治理中的理性原则。时至今日，理性主义已然成了一切应受尊重的政治的风格标准。在这

个意义上说，现代政治的制度化过程本质上就是政治统治理性化的过程。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精神意

识层面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近代社会发展的两大推动力量。其中，工具理性主要诉诸科技，并体

现为手段合理化，因而被称为科技理性；价值理性受制于人的价值追求、人文崇尚，并体现为目标合理

化，因而被称为人文理性、人文精神［58］（P10-12）。鉴于目前科技理性、人文理性藉由立法业已从纯粹的

学理探讨层面步入现实的制度形态，科技理性、人文理性和法治理性遂成现代制度理性之基本内核。

（一） 融合科技理性的制度理性：“三大体现”

作为现代文明的灵魂，科学理性是提高人类的认识、促进和提高社会行为理性化的重要精神力量。

科学理性“特别注重感官所能知道的事实，认为所有的命辞都必须根据他们认为的事实，才能成立” ［59］

（P44）。随着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科技已广泛渗透于政治统治诸方面，成为促进政治统治方式和制度变

革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逐步构建了以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制度

为内在结构的紧密相连、相互协调、合乎实际的科学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发展道路以制度建设为驱动，本着能用和管用的基本原则，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成为国家政治

制度体系建设的努力方向。能用和管用的制度体系须符合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基本要求。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技理性体现为政治制度的系统完备性。科学理性是制

度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制度化是近代以来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制度集成化则成为现代

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向。实践表明，只有在政治制度的体系化、集成化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系统完

备的制度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建设始终坚持系统思维，力求将现实性与前瞻

性结合起来，在观大势、谋全局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发展规律和突出系统集成，把解决眼前的

突出问题与加强长远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习近平总书记“两个半程”重要论述强调，“后半程”的主要历

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

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60］（P27）。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技理性体现为政治制度的科学规范性。制度科学化规

范化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确保政治制度“能用”和“管用”的前提；它内在地要求“不断增强制度

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有机性等，使制度顺应乃至引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

现代化发展步伐”［61］（P1-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我们秉持科学精神、科

学态度，按照科学程序和科学方法，不断推进政治制度科学化规范化，并形成两大基本特色：一是政治制

度本身的科学化和规范化，其中标志性成果就是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实现以法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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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保证制度内容的合正义性、实现目标的有效性、实施成本的低廉性、制度运行的协调性、制度运行风险

的可控性、制度配套的可行性、人民群众的认同性和制度设计的可操作性；二是政治吸纳科技，将科学技

术广泛运用于政治制度之中，全面推进科学立法、数字政府和智慧法院建设，全面推动互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与政治制度的深度融合，促成了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的科技+法治政治治理格局。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技理性体现为政治的制度运行有效性。运行有效是制

度“能用”和“管用”的核心指标；其核心要素有三：一是制度制定过程必须经过广泛社会动员，且符合客

观规律、符合基本国情，并有效回应人民关切诉求；二是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可参与性和可实施性，并被

社会成员普遍认为是有效的、合理的，从而得到普遍地遵守；三是制度运行不仅实现了制度效益的最大

化，而且实现了制度实施成本的最小化，即在合理科学、简便易行等原则的基础上，制度的实施并不损失

制度效率［62］（P90-95）——在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效率的最优化构成了政治现代化基本命题。为确保制

度运行的有效性，内在地需要将公共理性和技术理性嵌入制度建构之中。其中，公共理性不仅涉及整个

社会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公共论题，而且关乎群体的正义或公共的善意——此乃政治

正义之于基本政治制度结构的内在要求，也是制度本身所服务或追求之目标所在［63］（P225-226）；科技理

性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互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等科技手段，直接改变政治统治的“见面方式”、节制政治

权力作用弧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实现政治统治结构的扁平化、民主的最大化、效率的最优化。

（二） 融合人文理性的制度理性：“三重眷顾”

所谓人文理性就是从人出发以人为目的的，人的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认知能力、道德能

力和情感能力的总和［64］（P51-54）。如果说制度理性中的科技理性属于工具理性之范畴，那么人文理性

则属于价值理性之范畴。人类在认识自然必然性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科技理性；又在追求合目的性、合

主体性的理性过程中发展出了以真、善、美为内核的价值理性。正是渗透着价值理性的把握世界的方

式，为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更完善提供了方向性指引［65］（P45-49）。作为一种制度理性，人文理性铸就了

政治制度的三重基本价值，即对人之生存权的关注、对人之发展权的关怀和对人之全面发展权的眷注。

其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人文理性表现为对人的生存权的不懈关注。马克思说：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66］（P67）他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

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

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

生活本身。”［67］（P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解决人民切身利益为制度建

设和运行的重点，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发展社会

事业，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着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正

是这种人们对生存权的实时关注使得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洋溢着人文理性的价值意蕴。

其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人文理性表现为对人的发展权的恒久关怀。马克思指出：

在民主制度中，国家制度、法律、国家本身，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特定内容。因此，“需要是同

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68］（P218），反过来，“社会需要的范围和满足

这些需要的资料的范围日益扩大，从而使人的生产能力得到发展”［69］（P26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始终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制度建设着力点，将经济、法治、文化、社会、生态纳入政治建

设总体布局，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高质量绿色发展战略，真正做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种对发展权的关怀充分呈现了中国政治制度氤氲着的人文理性意蕴。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人文理性表现为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真切眷注。人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价值元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

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70］（P486）。故真正的民

主制度就是要创造“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1］（P649）。中国特色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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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政治发展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72］（P36）。“人民的

美好生活”作为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作为其追求目的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

人。”［73］（P50）可见，中国政治制度处处都体现着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眷注，饱蘸着人文理性的价值意蕴。

（三） 融合法治理性的制度理性：“三个筑牢”

法治导源于理性。亚里士多德说：“法律即是摆脱了一切欲望的理性。”［74］（P133）贯穿西方法治的主

线正是人类理性的自觉。就其内在规定性而言，法治理性涵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合真理性。其中，合

规律性让法治契合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合目的性置法治的根本宗旨于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合

真理性将法治定锚于人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语境中，作为制度理性的法治理性功

在深耕“三个筑牢”，即筑牢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重要政治制度的法治体系。

其一，法治理性筑牢了根本政治制度的法治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历

经70多年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业已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组织法、选举法、代表法与权力运行法

为主干的法治体系，实现了民主形式与实质理性的统一，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政治优势。（1）宪

法。自《共同纲领》以来，我国历部宪法均从总则和分则两方面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宪

法关于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充分保障了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充分保证公民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权利，从而使社会获得持续稳定发展，保证国家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2）选举

法。选举制度为选民选出自己信赖的代表组成国家机构，是促进民意的形成、表达，并提高选民民主意

识的重要手段。1953 年颁布了第一部《选举法》；1979 年颁布新《选举法》，并先后于 1982 年、1986 年、

1995 年和 2004 年作了四次部分修改，使得选举程序和选举制度的内容进一步改进和充实。（3）组织法。

1954年通过了首部全国人大组织法及其议事规则和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其后，1979年和1982年也分

别制定了全国人大组织法。2021 年通过了全国人大组织法及其议事规则和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的修

改。（4）代表法。1992年《代表法》是我国保障和规范各级人大代表工作的专门法。2010年通过的《代表

法》修正案草案，使代表制度更趋完善。（5）权力运行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享有立

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监督权等重要职权。为规范这些权力的运行，我们逐步形成了以立

法法、预算法、组织法和监督法以及备案审查制度为主体架构的人大权力运行规范体系。

其二，法治理性筑牢了基本政治制度的法治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历经70多年的发展，逐步

形成了宪法、法律和党内法规相融通的基本政治制度的法治体系。（1）政治协商法治体系。1954年通过

第一部“政协章程”，1982 年颁布“新政协章程”，并于 1994 年、2000 年、2004 年、2018 年作过四次修订。

2005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其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原则、内容、方式和程序等作了科学规范，明确了政党协商在

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性质、地位等基本原则和政治方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等党内

法规。由此，以宪法为依据、以“章程”为核心、以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法规为依托的政治协商制度法

治体系逐步成型。（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治体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治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制度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国家基本政策，到中央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

治，再到 1954 年宪法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1984 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

法》则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进入法制化轨道。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印发了有关民族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党的十九大也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写入党章，为促进民族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提供了思想与行动的指引。（3）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法治

体系。1982年的《宪法》设专门条款规定了居民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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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有力推进了农村基层民主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随后

出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过三次修改，进一步完善了村民委员会的法治建设。1989年通过的《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加强城市居民委员会的建设，促进城市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城市社会主义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奠定了法治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

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

其三，法治理性筑牢了重要政治制度的法治体系。我国的重要政治制度包括分工合作的国家机关

组织制度、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的文化制度、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制度与生态文明制度等。目前，

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组织法为主体框架的分工合作的国家机关组织制度法治体系、以文化

领域法（包含知识产权类、新闻出版类、文物保护类、广播电视类、信息化类等五大门类立法）为主体的横

跨诸多部门法的文化制度法治体系、以社会治理领域法（囊括行政法、社会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主要

部门法）为主体的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法治体系和以环境资源保护法为主体，以涵盖水、气、电、声、固

废、辐射放射等方面的环境保护单行法、相关法和行政法等为支架的多层次立体化的生态文明法治体系

——在未来指向上，编纂《环境法典》已成各界共识。

政治是一项严肃的事业，政治服务是现代人类生活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因此，享受高品质的政治

服务也是一项人权。如果说以理性和德性为根基的政治生活是现代人最为可能和最值得追求的生活方

式，那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治统治就是最为可能获得普遍认同并因此摄取最广泛合法

性的政治道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因此，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 ［8］（P699）。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是先验设定的，而是在实践中塑造的，它体现了受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

展等影响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体现为党领导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赓续奋斗。好的政治不会自动实

现。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完善又能自我实现的政治制度。一种政治制度能否维持下去，除了其本身具有

较高的合法性外，还要看人们是否认同它并愿意保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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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iang Guohua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philosophy,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re highly unified. This 

unity is embodied in three basic aspects, namely legitimacy basis, internal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ational‐

ity. Its legitimacy is rooted in history, jurisprudence, performance and public opinion. Among them, historical 

legitimacy has been clearly proved from the "four", legal legitimacy is proved by the "three", performance le‐

gitimacy is demonstrated according to the "four miracles" and legitimacy of public opinion has "three charac‐

teristics". The internal regulation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inherent provisions in terms of ontology, essence, logic and value. The internal stipulation of ontology lies in 

"three organic unity",  the intrinsic stipulation of nature shows "the whole process of people's democracy", the 

internal stipulation of logic displays mutual confirmation of "three logic" and the intrinsic stipulation of value 

demonstrates a "new form of political civilization". Institutional rationality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orporat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humanistic ra‐

tionality and the rule of law rationality, among whic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is condensed in‐

to "three manifestations", humanistic rationality is dense with "three care" and the rule of law rationality is 

deeply cultivated in the "three strengthening".

Key words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 legitimacy foundation; internal stipulation; institution‐

al rationality;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for the Party's self-reform; the spiri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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